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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碳资产管理实践

滕飞、张峥、卢瑞昌、齐菁、王卓

案例摘要：在中国大力推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背景下，中国碳市

场快速发展，碳资产管理对于企业（特别是控排企业）的重要性愈加显现。

碳资产管理行业也因此得以快速发展。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全资子公司龙

源（北京）碳资产管理技术有限公司，作为集团开展碳资产管理的核心力量，

开展了 CDM 业务开发、“四统一”碳资产管理模式构建、多方位碳资产管理

业务探索等众多实践。本案例详细描述了碳资产管理相关背景、龙源碳资产

的系列管理实践，对目前碳市场建设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并提出

了一些建议。案例内容贴近业界实践、鲜活生动，为专业学位的教学研究提

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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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上海环

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开市，国家能源集团的四家火电企业

参与，完成全国碳市场交易第一单。全国碳市场首日交易

碳配额 25 万吨。从 2011 年开启地方性碳市场试点，到

2021 年全国碳市场正式开市，第一单交易的完成，标志

着中国碳市场迈向新的台阶。 

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交易的是国家能源集团龙源

电力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龙源（北京）碳资产管理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碳资产”）。龙源碳资产成立于 2008

年，历经 CDM 交易、CCER 交易、中国碳市场试点和全国

碳市场开市交易，见证了中国碳市场从零到一的发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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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逐步形成控排企业碳盘查、碳管理、碳交易和履约服务、减排项目开发与交

易、科技创新等完整的业务矩阵，是中国成立最早、行业水平领先的专业化碳资产

管理公司之一。 

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深入推进，碳资产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行业竞

争开始加剧。作为碳资产管理行业的一名老兵，龙源碳资产不能停下发展的脚步，

需持续对一些问题保持前瞻性思考。作为国家能源集团碳资产管理的核心力量，龙

源碳资产在碳盘查和碳交易领域依然有许多专业性课题需要深耕。与此同时，作为

一家公司，面对行业竞争，龙源碳资产也需要考虑如何将业务领域向碳资产管理产

业链上下游延伸。面对团队和资源有限、政策亟待明晰的现状，龙源碳资产该如何

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1.碳资产管理 

1.1 碳定价 

研究表明，2011 年至 2020 年全球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了 1.09℃，其

中约 1.07℃的增温是人类活动（如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活动会排放温室气体）造

成的
1
。气候变暖对地球生态影响巨大，特别是海洋、冰盖和全球海平面发生的变

化，在千年尺度上是不可逆的。气候灾害并发的概率也在增加
2
。为了将人为引起

的全球变暖限制在特定水平
3
，就要降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由于二氧

化碳占温室气体排放的 77%，“碳排放”也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简称。 

一些主要国家或地区通过制度性设计来控制和降低碳排放。其中，最重要的制

度设计是碳定价政策，即为碳排放量定价
a
。碳定价机制包括财税政策（如碳税、能

源税）和市场化手段（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本案例聚焦于碳定价机制的市场化手段——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碳交易制度的

类型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于总量控制和交易的强制碳市场交易以及基于碳信

用的自愿碳减排市场交易。在强制碳市场中，政府设定一定时期内的排放限额指标

分配给控排企业，企业碳排放总量超过指标则需要去市场上购买短缺的额度，未超

过指标则可以出售富余的额度，这种具有交易价值的指标叫做“配额”，属于配额

碳资产。自愿碳减排市场中，非控排企业通过节能技改或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等方

式减少碳排放，并成功申请减排项目备案、获得核证减排量之后，这些减排量可以

在碳交易市场中向控排企业出售，用于弥补控排企业短缺的排放指标，或者用于企

 
a 碳定价机制是指确定温室气体排放者应该为排放一定量的温室气体的权利支付多少费用，能

纠正具有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把碳排放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损失转回给有责任有能力减排的相

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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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碳中和，这些减排量属于减排碳资产。 

1.2 国际碳市场发展 

1997 年，全球 100 多个国家签订《京都议定书》，构建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

制度框架。该议定书强制要求发达国家减排，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建立了三个灵

活合作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
b
、联合履行机制

c
和清洁发展机制

d
。2005 年，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碳排放权也成为国际商品。碳排放权交易（简称为碳交

易，ETS）市场开始快速发展起来。一个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包括几个关键要素：减排

目标与总量设定、配额分配、履约与强制措施、交易制度、排放交易市场监督等。 

截止 2022 年 12 月末，全球已建立 34 个碳排放交易市场，几乎覆盖全球三分

之一的人口、55%的 GDP 总量以及 17%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4
。比较具有影响力的碳

排放交易市场是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见附录一：欧盟碳市场发展概况）、美国

加州碳排放交易市场、新西兰碳排放交易市场等。 

1.3 中国碳市场发展概况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且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于 1998 年签

署《京都议定书》，于 2016 年签署《巴黎协定》。2020 年，中国正式提出“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

国碳市场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2004 年-2012 年参与国际清洁发展机制（CDM）项

目；2011 年-2017 年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7 年至今建立全国统一碳排放市场

（见附录二：中国碳市场发展概况）。 

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市场开始交易（见附录三：全国碳市场运行机制概

况），年度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45 亿吨，成为全球覆盖碳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5
。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建设和运营机构
6
。第一个履约周期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完成 2019 年和 2020 年度的配额清缴）以发电行

业为首个重点行业，碳配额累计成交量 1.79 亿吨，累计成交额为 76.61 亿元，成交

均价为 42.85 元/吨
7
。第二履约期（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的配额清缴）配额大幅

收紧，目前处于收尾阶段。后续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和航空等其

他七个高排放行业也将逐步纳入，预计会有 7000 余家控排主体，温室气体年总排放

 
b 发达国家（《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缔约国）之间相互交易碳排放额度。  
c 《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缔约国通过以较在国内实施低的成本在其他附件一国家实施能够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和减少汇的清除的人为项目，并将由此获得的减排单位用来冲抵其本国的减排义

务的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市场机制。  
d 它允许《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缔约国的投资者在非附件一缔约国实施有利于非附件一缔约国

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附件一缔约国在《京都议定书》中

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  


